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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人：广西中教智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梦花
联系人：骆镇游 
联系方式：19539201301
地  址：广西南宁市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武侨路58号嘉园阁第二层218室 
被投诉人1：江西省信丰县人民医院
联系人：吴永花
联系方式：0797-3379791
地  址：信丰县嘉定镇安康路
被投诉人2：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嘉、高晓正
联系方式：0797-8387887
地  址：赣州市章江新区梅州路6号富地中心5#楼三层
被投诉人3：江西永和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俊祥
联系方式：15079792133
地  址：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黄沙岗工业园文化楼202号
投诉人因不满意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于2025年2月13日作出的质疑答复，于2025年2月17日向我局提出投诉。我局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查终结。
一、基本情况
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接受采购人江西省信丰县人民医院的委托，对信丰县人民医院采购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等一批医疗设备项目，项目编号：JXTC2024250098，进行公开招标采购。2025年1月1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公开招标采购公告；2025年1月24日，在信丰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二室进行开评标活动；2025年1月26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中标结果公告（中标供应商：江西永和医疗设备有限公司）；2025年1月27日采购人与江西永和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并将采购合同上传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进行合同公示；2025年2月5日，投诉人向采购人提出质疑；2025年2月13日，采购代理机构就质疑事项作出答复；2025年2月17日，投诉人对质疑答复不满意，向我局进行投诉。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开评标，已签订采购合同，未完成履约。
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
项目中标候选人“江西永和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所投产品“序号35：口腔科数字印模仪、序号54：人体成分分析仪、序号134：下肢康复机器人、序号135：上肢康复机器人”中含有“笔记本”、“配套工作电脑”、“55寸电视”、“55寸液晶电视”、“显示器”等均属于国家强制认证产品，必须执行国家强制产品认证要求，但中标人在投标时并未提供对应型号，更不可能提供对应的强制节能证书，属于违反政府采购强制性产品认证相关要求，所以第一中标人并不具备中标资格。
投诉请求：
第一中标人严重违反法律法规，不应通过资格审核，成为第一中标候选人，应取消中标资格并项目废标重新组织招标或顺延具备资格条件的其他投标人中标。
二、事实查明与认定
经核查：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
1、关于国家强制认证产品的问题，国家强制认证即“CCC认证”，未获“3C认证”的产品无法保证基础安全，不能出厂销售；未发现中标供应商所投产品违反国家强制“3C”认证规定。
2、关于中标人所投产品未提供对应型号的问题，经查“江西永和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投标文件，“序号35：口腔科数字印模仪，品牌为三炫谱，型号为S1P-2；序号54：人体成分分析仪，品牌为北京悦琦，型号为BIA-130；序号134：下肢康复机器人，品牌为泽谱，型号为ZEPU-AI1；序号135：上肢康复机器人，品牌为泽谱，型号为ZEPU-AI2”已提供对应的品牌型号。经查看本项目招标文件“货物需求表”，投诉人所述“笔记本、配套工作电脑、55寸液晶电视”为上述四款产品对应配置清单中配件之一；招标文件也未要求投标供应商所投产品的配件必须明确对应型号；投标供应商所投产品配件未提供对应型号不足以判断为违反政府采购法律法规。
3、关于强制节能证书的问题，根据被投诉人“江西永和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提供的说明材料。“序号35：口腔科数字印模仪”中配件之一的笔记本，是以“神舟战神K670E-G6H5”为基础定制，配置两个独立图形显示单元，以保证设备基础功能；根据《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A020101计算机设备”依据的标准为《微型计算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8380）》；经查看《微型计算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8380-2012）》范围中明确规定“本标准不适用于具有两个及两个以上独立图形显示单元的微型计算机”；即该“神舟战神K670E-G6H5”配备两个独立图形显示单元的笔记本，不符合“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依据标准，不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之内，也即不需要提供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序号54：人体成分分析仪”中配件之一的配套工作电脑为“联想工控机ECB-MH13”，属于工控机；根据《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A020101计算机设备”依据的标准为《微型计算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8380）》；经查看《微型计算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8380-2012）》范围中明确规定“本标准适用于普通用途微型计算机，不适用于工作站及工控机”；即该配套工作电脑属于工控机，不符合“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依据标准，不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之内，也即不需要提供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序号134：下肢康复机器人、序号135：上肢康复机器人”中配件之一的液晶电视为“京东方（BOE）”，搭配图像协调器，通过对画面及时调整，达到情景互动进而指导后续治疗；根据《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A020910电视设备”依据的标准为《平板电视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4850）》；经查看《平板电视与机顶盒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4850-2020）》范围中明确规定“适用于主要功能为电视，不具备调谐器，但作为电视产品流通的液晶和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设备”；即该具备调谐器的配套液晶电视，为指导医疗的用途，不符合“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依据标准，不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之内，也即不需要提供节能产品认证证书。
综上所述，因此，投诉人投诉事项不成立。
上述事实依据有采购文件、质疑函与质疑答复、投诉书、相关说明材料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三、处理决定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规定，对投诉人的投诉事项予以驳回。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信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信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信丰县财政局
2025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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